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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向客户获取信息及保密管理规程

1.目的

为规范 OCD 在与认证委托方在合作过程中，对认证委托方的认证相关信息的获取、使用、

存储及销毁行为，加强信息保密管理，防范信息泄露风险，保障 OCD 与认证委托方的合法权益，

维护 OCD 的商业信誉与信息安全，特制定本规程。

2.使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所有部门及全体员工。所有涉及从认证委托方获取、接触、使用、处理信息的

活动，均须遵守本规程。

3.定义

3.1 认证委托人信息：本规程所称“认证委托人信息”，是指 OCD 在认证活动中从获取的，未

被公众所知悉、能为认证委托方或本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认证委托方采取保

密措施的所有信息。

如：基本信息：公司名称、注册地址、联系方式、资质证照等。

商业信息：售价、销售客户名单、商业模式等。

技术信息：产品配方、工艺流程、发明专利等。

经营信息：财务数据、采购计划等。

其他信息：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或认证委托方明确标识为“保密”的信息。

3.2 必要性原则：仅获取为达成合作目的所必需的最少信息.

3.3 合法性原则：信息获取的渠道和方式，必须合法、正当，不得通过欺诈、窃取等非法手段

获取.

4.职责

4.1 认证部为本规程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规则制定、修订与解释。

4.2 办公室负责监督、检查本规程的执行情况。

4.3 质保部受理并调查信息泄露事件，并出具相关报告。

4.4 各部门确保本部门员工了解并遵守保密规定，妥善保管本部门接触的认证委托放信息。

4.5 员工发现信息泄露风险时，立即向归口管理部门报告。

5.工作程序

5.1 获取：根据认证委托人的认证申请，认证部在进行申请评审、方案策划、现场审核/检查、

认证决定等活动中，会要求认证委托人提供相关信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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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或同等效力文件

2）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

3）产权证明或合同（如：土地证、租赁合同、承包协议）

4）组织简介、组织结构（组织机构图）、人员情况和职能分工、过程路线图/工艺流程图/

过程描述（应明确说明关键过程和特殊过程）及其有关的过程文件

5）与产品/服务有关的技术标准

具体内容详见申请书描述。

5.2 保密约定

OCD 和认证委托方签订包含保密条款的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保密责任。同时，

审核组在制定审核/检查计划中，明确保密承诺，认证委托人需要对计划签字确认

5.3 使用限制：

保密信息仅限于在公司内部、为本次认证之目的、在“需知”范围内使用，即只有必须知

晓该信息以完成其工作的员工方可接触。

严禁任何员工未经批准，将信息用于个人用途、泄露给任何第三方（包括公司内部非相关

人员）或用于与本合作无关的任何其他商业活动。

如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因调查需要获取认证委托方相关信息时，OCD 会将提交信息告知认

证委托方。

5.4 存储要求

纸质文件应存放于带锁的文件柜中，由专人管理。废弃文件必须使用碎纸机销毁。电子文

件必须存储在公司指定的安全服务器或加密存储区域，并设置相应的访问权限。

禁止存储在个人电脑、移动硬盘、云盘等非公司控制的设备或公共网络空间。

任何人不得向境外传递信息。

所有载有乙方保密信息的文件或介质，均应清晰标注“保密”或类似标识。

5.5 保密义务

所有接触认证委托方信息的员工，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离职之后，均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

直至该信息依法进入公有领域。

审核员/检查员应签署保密承诺。

6.违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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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违反本规程的行为，均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OCD 将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

处罚，包括但不限于：

1）内部通报批评；

2）经济处罚；

3）调离岗位、降职或解除劳动合同。

4）若违法行为给 OCD 或认证委托方造成损失的，OCD 有权依法追究其经济赔偿责任。

5）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